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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政府鼓勵國民節約儲蓄政策，協助存款人解決購置自用住宅所 
    需資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行為能力並有固定收入者，均可申請開立購屋儲 
    蓄存款戶。 
    本要點實施後半年內，原儲蓄存款戶得經銀行同意後轉為本購屋儲蓄 
    存款戶，原存款期間、實績得予併計。 
 
三、購屋儲蓄存款採活期儲蓄或定期儲蓄存款方式儲存。 
 
四、購屋儲蓄存款之儲存利率依照儲存銀行牌告之存款利率計息。 
 
五、存戶於存款滿六個月後得申請購屋儲蓄放款，其以定期儲蓄存款方式 
    儲存者，申請後在存款到期前不得要求中途解約，但得辦理質借。 
    存款於屆滿前項六個月後提清者，應於提清後半年內提出申請。 
 
六、購屋儲蓄放款限於供存戶購買自用住宅之用，並以一次為限，其建物 
    所有權登記日期應在一年以內。 
 
七、購屋儲蓄放款之額度如左： 
 (一) 每戶放款金額為其申請前六個月存款平均實績之十倍，但不得超過 
      所購置自用住宅之押值。 
 (二) 每戶放款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陸佰萬元。 



 (三) 第一款所稱存款平均實績包含本人、其配偶及未成年之直系親屬在 
      內。 
 
八、購屋儲蓄放款之利率依承貸銀行規定辦理。 
 
九、購屋儲蓄放款之年限依承貸銀行規定辦理，惟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 
    如所購置者為舊住宅時，其剩餘耐用年限應不少於放款年限。 
 
十、購屋儲蓄放款由存戶就左列撥款方式，擇一申貸之： 
 (一) 房屋建造完成後，辦理申請放款手續，以該房地辦妥第一順位抵押 
      權設定登記後撥付。但存戶已辦理公教購宅貸款、國民住宅貸款、 
      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貸款、輔助勞工建購住宅貸款者，得在購置之房 
      地估價範圍內，辦妥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後撥付。 
 (二) 為便利房屋出售人與購屋借款人間房款之銜接，依購屋人之申請， 
      由承貸單位出具貸款承諾書予房屋出售人，以利購屋人先行辦理所 
      有權之過戶及設定抵押權登記，於辦妥登記後撥付。 
 (三) 購屋人得於申請放款時簽具委託書予承貸單位，委託其將借款轉付 
      與房屋出售人。 
 
十一、購屋儲蓄放款之還款方式依承貸銀行規定辦理，但借款人得提前償 
      還全部或部分借款。在未全部清償前，如將房屋出售、轉讓，應一 
      次清償未還部分之借款本息。 
 
十二、承貸銀行辦理本購屋儲蓄放款業務，其放款年限、利率、及還款方 
      式等由各承貸銀行自行訂定作業細則。 
 
十三、承貸銀行應將依本要點辦理放款之戶數及金額按季陳報財政部，財 
      政部得視各銀行配合辦理情形，列為每一年度核准設立分支機構家 
      數之重要參考。 
 
 
 


